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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我們本身也會負起遵守這些《隱私原則》，和保護
員工個人資訊的適用法律的義務。 

所有處理其他員工的個人資訊的員工均需遵守這
些《原則》和保護員工個人資訊隱私的任何適用
法律。違反這些《原則》或適用法律的員工將受
到包含解僱在內的紀律處分。 

 我們提供旨在指導員工理解這些《隱私原則》，
以及適用法律的含義和要求的意識計劃和訓練。 

 我們希望員工能夠向其經理、人力資源代表、合
規長或透過 Stryker 道德熱線報告他們所瞭解的違
規現象。我們將盡可能為這些報告保密。 

 我們還將對我們的隱私慣例進行內部評估，並定
期 委 託 外 部 專 家 評 審 我 們 執 行 這 些 《 隱 私 原
則》、任何適用法律以及支持這些《原則》的特
定政策和慣例的情況。 

 

如有疑問或投訴，請聯繫： 

如果您對這些《隱私原則》，或與這些原則有關的程
序有疑問，或有個人資訊隱私方面的投訴，請聯繫您
當地的人力資源代表、合規長或法律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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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制訂指導我們用於保護聘僱關係中所收集的個人資訊隱私
的《原則》。 

範圍： 

在適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本《政策》適用於所有 Stryker 

地點的所有 Stryker 員工。如果本《政策》的任何條款不
符合適用於某特定 Stryker 業務單位的當地法律，該業務
單位應依當地的法律修改本《政策》，及／或實施單獨的
政策以符合當地法律，但修改的政策應在最大可能程度上
與本《政策》中所包含的原則保持一致。本政策符合當地
法律的所有條款均應繼續有效。 

序言： 

在 Stryker，我們非常尊重個人資料隱私，並特別注重保護
在聘僱關係中收集的資訊。我們也重視我們員工對 Stryker 

能夠負責任地管理其資訊的信任。這正是我們採用這些一
般性《原則》以指導我們對資料的收集、使用、公佈和保
留行為，以及我們所保留的潛在、現職和離職員工之個人
資訊的準確性和安全性的原因。 

我們希望我們的員工能夠恪守這些《原則》，為保護上述
資訊發揮重要作用。我們還希望我們的員工能夠積極配
合，以確保我們保留的關於他（她）們的個人資訊是準確
和最新的。 

透過這些《原則》，我們承諾將在我們運營所在國家遵守
保護個人資訊隱私的適用法律和條例。此外，我們全球的
業務也可能制訂和維持一項獨立的政策以符合當地法律。
儘管如此，這些當地政策也符合廣泛接受的全球慣例標準
《公平資訊慣例》，它是這些《原則》的基礎。 

 

原則： 

1.我們只收集、使用和保留相關和必需的資訊。 

 我們僅限收集、使用和保留與管理員工福利計劃、聘僱
活動和服務以實現合法的業務目標，並滿足任何法律要
求有關和必需的員工個人資訊。 

 我們僅限根據我們對資訊的需要，或根據法律或條例的
要求保留此類資訊。 

2. 我們會告訴我們的員工有關將收集關於他（她）們的
哪類個人資訊，以及這些資訊將用於何種目的。 

 我們會告訴申請人和新員工有關所收集的個人資訊的一
般類型、資訊的來源、資訊可能被提供給誰，以及我們
在收集、使用和保留資訊的與聘僱關係有關且合法的業
務目的。 

3. 我們將徵得員工的同意，並在員工有權拒絕提供其個
人資訊的情況下收集、使用或揭露個人資訊。 

 在許多情況下，個人資訊是構成聘僱關係或遵守法律所
必需的，並且無需徵得同意即可收集和使用此類資訊。
然而，在需要徵得員工的同意時，如收集或轉移個人資
訊以便向員工提供某些福利，我們將徵得員工的同意。 

4. 我們保證員工資訊是完整、準確和最新的。 

 我們將盡合理努力確保我們收集和使用的員工個人資訊
是完整、準確和最新的。我們將採取合理步驟以確保向
我們提供個人資訊的第三方堅持高品質標準。所有員工
都有義務協助我們保證我們擁有的他（她）們的某類資
訊是完整、準確和最新的。 

5. 我們告訴員工他（她）們如何才能存取我們擁有的其
個人資訊。 

 員工可透過其當地人力資源部代表存取我們保留的特
定個人資訊。 

6. 我們保護個人資訊的安全和機密。 

 我們將採取合理措施以確保僅為那些基於履行其工作
職責而對該資訊具有合法業務需求的個人存取員工個
人資訊。我們盡力確保使用適當的行政、技術和實體
安全措施以保護個人資訊的機密和安全。 

7. 我們僅限基於合法業務目的而在 Stryker 之外揭露員
工個人資訊。 

 根據法律、法律程序的要求或為了保護 Stryker 員工
的利益，我們僅限出於合法業務目的向 Stryker 之外
的公司揭露員工個人資訊。 

8. 要求受僱提供服務的組織保護 Stryker 員工個人資訊
的機密和安全。 

 我們經常聘用其他公司以我們的名義來提供服務，如
管理醫療保險索賠或處理薪水冊。我們要求這些公司
不得將 Stryker 向其提供的個人資訊用於除預定目的
之外的任何其他目的，且需保護個人資訊的安全。 


